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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增强经济
向新向好态势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不断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着力稳定企业预期，增强发展信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结合经开区实际，制定本措施。
一、聚力提升先进制造业能级
[bookmark: _Hlk155534842]1.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支持企业加速优质产能布局排产，全面打造世界领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高地。
（1）工业企业2026年第一季度产值实现正增长，按产值增量部分的0.5%给予支持；2026年第一季度产值增速达8%，按产值增量部分的1%给予支持；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2）工业企业2026年全年产值增速达7.5%，按产值增量部分的0.8%给予支持；全年产值达20亿元（含）以上、增速达6%，按产值增量部分的0.8%给予支持；全年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责任部门：科技和产业促进局）
[bookmark: _Hlk155475664]二、全面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坚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不断做大现代服务业规模，优化完善产业结构，更好赋能支撑实体经济发展。
2.全力支持信息服务业乘势而上。积极把握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战略机遇，支持企业围绕AI生态、数据产业、操作系统、工业互联网等领域聚力攻关、做大规模。
（1）信息服务业企业2026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实现正增长，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0.5%给予支持；2026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增速达14%，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1.5%给予支持；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2）信息服务业企业2026年全年营业收入增速达13%，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1%给予支持；全年营业收入达5亿元（含）以上、增速达13%，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1.2%给予支持；全年最高不超过800万元。（责任部门：信息技术产业局）
3.积极培育科技服务业增量空间。深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培育做大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成果转化、知识产权服务等业态，切实增强对高精尖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
（1）科技服务业企业2026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实现正增长，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0.5%给予支持；2026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增速达6%，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1.2%给予支持；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2）科技服务业企业2026年全年营业收入增速达5%，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0.8%给予支持；全年营业收入达1亿元（含）以上、增速达5%，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1%给予支持；全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责任部门：科技和产业促进局）
4.持续提升商务服务业能级水平。加快推动人力资源、广告传媒、会议展览等行业向专业化、规模化、高端化发展，全面提升商务服务业能级与产业适配度，更好满足企业转型升级需求。
（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2026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实现正增长，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0.5%给予支持；2026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增速达6%，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2%给予支持；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2026年全年营业收入增速达5%，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1.5%给予支持；全年营业收入达1亿元（含）以上、增速达5%，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1.8%给予支持；全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责任部门：商务金融局）
5.加快打造便捷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着力构建涵盖仓储运输、供应链管理、跨境物流等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的特色物流体系，加快推动物流行业数智化、绿色化转型，持续降低社会物流成本。
（1）交通运输业企业2026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实现正增长，按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0.5%给予支持；2026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增速达6%，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1.2%给予支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2）交通运输业企业2026年全年营业收入增速达5%，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0.8%给予支持；全年营业收入达1亿元（含）以上、增速达5%，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1%给予支持；全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责任部门：城市运行局）
6.深入推进科文融合产业转型升级。探索“科技赋能文化、文化激活科技”发展新路径，重点培育高新视听、游戏电竞等特色产业，加强超高清技术在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创新，推进E-sports电竞活力街区建设，打造全国顶级游戏电竞IP基地。
（1）文体娱乐业企业2026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实现正增长，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0.5%给予支持；2026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增速达8%，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2%给予支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2）文体娱乐业企业2026年全年营业收入增速达5%，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1.2%给予支持；全年营业收入达5000万元（含）以上、增速达5%，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1.5%给予支持；全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责任部门：宣传文化部）
7.促进居民服务业品质提升。加强家政、托育、养老等优质生活服务供给，健全完善行业标准和信用体系，支持经营主体品牌化、特色化发展，更好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1）居民服务业企业2026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实现正增长，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0.5%给予支持；2026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增速达15%，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2%给予支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2）居民服务业企业2026年全年营业收入增速达10%，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1.2%给予支持；全年营业收入达5000万元（含）以上、增速达10%，按营业收入增量部分的1.5%给予支持；全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责任部门：商务金融局）
三、全方位扩大内需提振消费
8.培育释放消费增长潜能。充分发挥并持续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关键拉动作用，积极扩大优质消费供给，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智能终端、机器人等新型消费业态，促进商业消费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全面激发市场主体内需活力。
（1）批发和零售业企业2026年第一季度销售额实现正增长，按销售额增量部分的0.1%给予支持；2026年第一季度销售额增速达5%，按销售额增量部分的0.3%给予支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2）批发和零售业企业2026年全年销售额增速达5%，按销售额增量部分的0.1%给予支持；全年销售额达5亿元（含）以上、增速达5%，按销售额增量部分的0.2%给予支持；全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责任部门：商务金融局）
9.持续丰富餐饮消费业态。加快构建优质餐饮服务体系，推动餐饮业品质升级，促进餐饮消费与商业、文旅、会展等领域深度融合，充分激活餐饮市场活力，持续提升城市“烟火气”。
（1）餐饮企业2026年第一季度营业额实现正增长，按营业额增量部分的0.5%给予支持；2026年第一季度营业额增速达6%，按营业额增量部分的2%给予支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2）餐饮业企业2026年全年营业额增速达6%，按营业额增量部分的1.2%给予支持；全年营业额达5000万元（含）以上、增速达6%，按营业额增量部分的1.5%给予支持；全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责任部门：商务金融局）
四、积极支持建筑业稳定发展
10.大力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着力引育总部型企业，鼓励企业向高附加值上下游延伸，纵深推进企业向工业化、数字化、绿色化深度转型，支持企业通过资质升级、助力新城建设实现跨越发展。
（1）2026年度新增施工特级资质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对2026年度新增施工一级资质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
（2）2025年产值5000万元以上建筑业企业，2026年第一季度产值正增长，按产值增量部分的1%给予支持；增速达5%的，按第一季度产值增量部分的1.2%给予支持；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3）2025年产值5000万元以上建筑业企业，2026年全年产值增速达5%，按产值增量部分的1%给予支持；全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责任部门：开发建设局）
五、加力市场主体培优育强
11.加大企业培育扶持力度。健全全周期成长体系，鼓励支持企业积极升规纳统，不断培育积蓄增长新动能，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储备更多增量。对于“首升规”且产值实现正增长的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实现正增长的服务业企业，给予一次性30万元奖励。（责任部门：经济发展局）
12.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持续优化融资环境，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金融机构提供批量化、规模化小微金融服务，提高小微金融覆盖面。设立总额达1000万元的贴息资金池，为2026年第一季度新开立银行账户且在银行新增贷款余额达到5000万元以上（含5000万元）的企业。按照实际支付利息的20%予以贴息支持，每家企业当年累计获得贴息金额不超过50万元。（责任部门：商务金融局）
13.鼓励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企业创新内生动力和未来增长潜力。对于2026年第一季度研发费用达到3000万、增速达到8%的企业，给予增量部分1%支持，最高不超过200万元。（责任部门：科技和产业促进局）
六、其他规定
1.政策申报主体应在亦庄新城范围内依法经营，无近三年重大行政处罚公示信息和刑事犯罪记录。
2.本措施所提到的“增长”皆为“同比增长”。
3.兑现金额以万元为单位，精确到千元，低于1万元不予兑现。
4.本措施第11条采取免申即享方式兑现。
5.同一企业的同一项目同时符合本政策的同一条款及经开区其他政策规定的，按照“从优不重复”原则予以支持，另有规定的除外。
6.本措施由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政策兑现原则上于2027年6月30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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